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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国家背景下苜品兗全风险

治理中公众爹与问题研究
％

周 敏

【提 要 】
近年来 ， 我国 的食品安全 问题频频发生 ，

使得食品安全领域信任危机愈演愈

烈 ， 提升公众对行政机关食品安全风险决策的信任度显得尤为 重要 。 ２０１ ５ 年 １ ０ 月 １ 日起施行

的修订后的 《食品安全法 》 第 １７ 条至第 ２３ 条仅从宏观上规定 国 家建立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制

度 ， 但没有对食品安全成险治理 中的模式加以 细致规定 。 基于法治 国 家 、 法治政府、 法治社

会建设背景下 ， 有必要将公众参与 引入到食品安全风险治理 中 ，

一方面 ， 能切实保障公众参

与政治活动的权利 ， 保证行政机关在食品安全风险治理 中 的风险决策充分体现科学性和民主

性 ； 另
一方面 ， 能够提高公众对行政机关的风险决策的信任度 ， 促进政府决策顺利施行 。

【关键词 】 《食品安全法》 食品安全 公众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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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频发生的食品安全事故无一不触动着消费者解决食品安全问题 。

的神经 ， 更引发人们对食 品安全问题的深思 。从 《食品安全法 》 及其配套法规看 ， 并无

惨痛的教训告诉我们 ， 仅仅依靠政府的管理和公众参与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明文规定 ， 仔细

调控是不够的 ， 尽管政府在食 品安全风险监控翻阅相关内容后也无法推导 出法律法规容许公

中投人很多成本 ， 但是只要出现食品安全事故 ， 众参与的隐含意思 。 但从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
“

政府监管不到位
”

必定成为其中的原因之一 ，

０现状看 ， 有必要引入公众参与使食品安全风险

政府监管不力必定也是其中 的原因之
一

。评估更具可接受性 。

《食品安全法 》 中虽然明确规定了食品安全（

一

）
公众参与是民主法治在食品安全风险

风险评估结果的效力 ， 即制定修订食品安全标 治理领域的体现

准和实施食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科学依据 ， 但这食品安全风险治理涉及公众和社会利益 ，

一制度随之出现了诸如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在行 具有鲜明的公共属性 。 任何一项风险评估指标

政程序上的定位 、 如何执行风险评估 、 公众在 必须体现公众的利益、 反映公众 的诉求 、 听取

其中扮演着什么角色等亟待确认的问题 。

② 当下 公众的呼声 ， 在政府公信力 中这是一个兼具实

重要任务是提高公众对行政机关风险决策的信 体与程序性的判断标准 。 就法律制度 的政治 、

任度 ， 使公众能够理解政府行动的合理性与合
经济与社会基础以及反映到法律精神和原则上

法性并能参与其 中为其出谋划策 。 参与政府决 来说 ， 人民群众才是真正的风险治理的发言人 ，

策共同治理食品安全问题无疑是协助政府做出 我国宪法赋予了人民通过各种途径形式管理国

合理合法选择的最好方式之
一

。 从
“

毒奶粉
” 家事务的权利 ， 因此 ’ 食品安全风险治理必须

曝光到
“

镉大米
”

浮现 ， 都有力证明 了媒体 、

站在政治 、 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高度 ， 听取人民

网络 、 消费者等社会力量的重要性 。

？ 因此 ， 将

公众参与引入到食品安全顺的治理领域有着

极大的现实意义＆
＇ °

制度转化和保障 。 换个角度讲 ， 食品安全风险

二 、 公众参与在食品安全风险治理关涉每个人的生命和健康 ， 和人们的生活

治理中 的必要性息息相关 ， 人民有权为 了维护 自身的生命权和

健康权而参与 到食品安全风险治理当中 。 在食
顺治理中 的公众参与模式早在上个世纪 品安全风险治理的风险决策中 引人公众参与不

６０年代就已经开始 。 美国 １９７ ０ 年制定的 《职业
仅保证了公众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利 ， 更体现了

安全和健康法 》 就是在公众参与 的推动下制定 政府对公众生命权与健康权的尊重与保护 。 因

的 ， 美国的 《 国家环境政策法 》 中最早赋予 了 此 ， 公众参与食品安全风险治理既是食品安全
公众享有质疑行政决定的权利 。 在其他国家同 发展的需要 ， 也是实现民主与法治的根本要求 。

样将公众参与到食品安全的风险治理作为共同

治理的必经之路 。 公众作为食品安全最终的利

害关系人 ， 是食品安全风险结果的承受者 ， 食 ① 根据 《 ２〇１ 〇
？皿 消费者食品安全信心报告 》 显示 ，

“

生

品关系到公众的生命健康和安全 ， 公众有权为 产加工企业和个人在追逐利益的过程中丧失了道德底线的

保护生命的健康和安全而参与 到行政机关食品占麥ｍ ２％ ， 对违法分子的惩罚力度不够的 占到 ｓ ｉ． ５％ ，

士公 丨工由于政府监管不到 位 的 占到 ４８ ． ６％ 。

”

参见 欧 阳海燕 ：

安全风险治理的风险决策当 中 ， 这不仅有利于《 ２０１０
？

２０１ １ 消费者食品安全信尤、报告 》 ， 《小康 》 ２０１ １ 年

行政机关克服政府 自 身的弱点 ， 在行政决策之第 １ 期 。

中把握全局 ， 更能缓和政府和公众之间的关系 ，

？

碰；？ 八 也也丨 占讲绝咕择过 ＃八入为例》 ， （ ：台 ） 《月旦法学杂志 》 ２００８ 年第 ２期 。

增强Ａ众对政府制定政策的信任度 ， 提升 Ａ 众
③ 曾娜 ：

《我国食品安全风齡邮机制的问題探析》 ， 《昆明学

对政府行为方式的理解与可接受性 ， 从而更好院学报》 ２０１ ０年第 ５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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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 ） 公众参与能够有效克服政府失灵（

四 ） 公众参与有利于规避和解决食品安全

食品安全问题显现出 市场失灵 ， 需要政府问题

的介人 ， 然而政府所做出 的努力并不能完全有从风险分析的角度看 ， 可以将行政机关应

效 。 尽管政府已经采取了一定的措施 ， 但是食对风险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 风险评估 、 风险

品安全问题依然存在 。 由于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管理和风险沟通 。 其 目 的都是尽可能有效地控

所涉及的方面比较多 ， 因此其相应的行政机关 制食品风险 ， 从而保障公众健康 。 对于食品安

也会有多个 ， 而现行体制正处于发展与完善阶 全风险的治理问题 ， 只有站在全局性 的角度去

段 ， 难免会使得政府在食 品安全风险治理 的 寻找食品安全风险问题的症结所在 ， 才能找到

过程中 因 自 身的 内 在缺陷 而使得其 问题的处 问题的突破 口
， 从而做出科学优化的风险决策 。

理结果显得不尽人意 。 从 整体上来看 ， 食 品 公众没有专家那样的专业判断 ， 更不用考虑专

安全风险决策不能行之有效 ， 其原 因部分在 家可能被利益俘获的问题 。 作为食品安全风险

于食品安全问题 自身的特点客观上决定了解＆ 治理中 的真正利益相关者 ， 公众对于食品安全

这一问题有较大的难度 ； 另一方面则在于政 ｉｔ 的认知大多建立在直觉 、 感情的基础上 ， 他们

本身的管■系 中＿洞 。 将作为食品安全风 冑于食品安全问雖够正确表达 自 己 的真实态

ｇ纏受 ， 这种真实的态度麵受不会受到太
到风险治理之中 ’ 能有Ｍ督行政机关的风 ｉ

ｔ
多外界其他因素的影响 。

① 因此公众在很大程度

上可以第
一

时 间反映 出食品安全问题 中所存在

醜患 ， 公众如果在问题初现时及时与行政机
公众

关进行觸 ， 行政机关就可 以根据公众的反应
重要

，

。

一

、
八人 八人 ＿相应调整相关政策从而达到规避和解决食品安

＾
众参与＿切实黯公众对政躲

全赌的 目的 。

策的信任度

公众之所以对政府所作出 的食品安全风险三、 食品安全风险治理中 引入
治理决策有疑虑 ，

一

方面是因为公众并不了解

政府作 出这种决策的原因 ，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

政府所做出 的风险治理决策并不行之有效 。 为在法定行使主体确定情况下 ， 以多元主体

了使公众了解和支持政府所作出 的决策以及提结构构建多方位参与模式 ， 确立公 民及其他社

高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和可行性 ， 有必要将公众会主体之间在风险治理过程的参与地位及其权

参与引入到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决策当中 ， 促利 ， 建立有效的参与机制 ， 是国家治理体系和

进公众和政府的沟通。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体现 。

应使公众能从政府的立场上了解政府所处风险管理是
一个动态的 、 循环的 、 完整的

的困境与所面对的难题 ， 从而使公众与行政机过程 ， 包括风险分析与评价 、 风险应对措施 、

关之间相互理解 ，
以提升公众对政府行为 的认实施决策和风险监督等 。 在面对可能发生风险

可度 。 公众参与行政活动 ， 将 自 己 的意见与行的紧急情况下 ， 公众参与所体现的多方利益诉

政机关交流 ， 使得行政机关在此基础上汲取整求很可能难以得到体现 ， 因此我们需要在坚持

合 ， 形成决策 ， 从而获得一种双方受益的结果 。 风险预防原则的前提下选择一种科学合理的方

如果行政机关能够及时 回应公众的需求 ， 适当式和途径将公众参与 引入到食品安全风险治理

考虑公众的需要 ， 加之食品安全风险的相关信当 中 。

息更加透明化 ， 那么更容易使公众消除不必要

的误解和愤怒 ， 对政府决策的信任度也会逐渐 ① ＆

提升 。论 》 第 １ ３ 卷 ， 中国法制出版社 ２０１ ３ 年版 ， 第 ２５ １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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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公众主导模式的价值体现度中间的告知 、 咨询和安抚仅仅是一种象征性

１ ． 民主法治与高效便民的结合参与 。 通过告知 ， 公众可以知悉相关信息 ， 是

公众参与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 目 的不是让朝 向有效的公众参与第
一

步 ， 但这一梯度强调

普通民众成为专家 ， 而是多方交流与对话 ， 从的是从官员到公众的单向信息流动 ， 公众本身

不同视角 了解食品风险的本质 ， 掌握公众对食没有协商的权利 ， 也没有机会影响决策 。 咨询

品安全风险疑虑之所在 ； 另外 ， 还可 以将食品能使权力持有者了解公众的关注和意见 ， 但如

安全风险的确定因素和不确定因素 ， 不同的利果停留在这一层次 ， 公众参与仅仅是
一个表面形

益冲突 以及不同观点呈现出来 ， 为行政机关提式 ， 无法影响最终的决策 。 安抚是
一种高层次的

供一个全局性认识 ， 从而避免因专家不周全的象征参与 ， 尽管决定权仍保留给权力持有者 ， 但

考虑和利益集团的操纵而给社会造成无法挽回公众对决策开始有
一

定程度的影响力 。 处在梯度

的损失 。 基于 以上考虑 ， 有必要将公众参与引最顶端的合作 、 授权与 民众控制 ， 反映了公众决

入到食品安全风险治理中 ， 使其成为我 国食品策权的不断增长。 通过合作 ， 公众和权力持有者

安全风险治理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 并通过确可以进行协商 ， 事实上是两者之间重新分配了权

立公众参与在食品安全风险治理中 的主导地位 ，
力 。 授权和民众控制则使得公众获得主要的决策

促使公众参与在实际操作中发挥其正面功能 。权或完全的管理权 。

④

２ ． 国际视野下科学管理的
“

良方
”

公众参与梯度理论的分析 ， 有助于我们从

结合我 国 当前的实际情况 ， 在选择公众主总体上确定食品安全风险治理中公众参与的程

导模式下 ， 我们可 以借鉴美国在食品安全监管度 。 未来我 国在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环节引人公

过程中 的
“

多头管理
”

方式 ，
引 入第三方管理众参与时 ， 应当在公众参与程度的梯度选择上 ，

平台 ， 即在将公众参与引入到食品安全风险治根据具体的实际情况 ， 再根据风险治理的影响

理的过程中 ， 形成
一

个可以真正代表公众意愿 范围 、 社会关注以及科技方面等不确定的因素 ，

的组织 。
① 当然 ， 首先需要保障参与风险治理的将公众参与 的程度定位在告知 、 咨询以上层次

参与人员 的代表性 ， 并确定能够代表公众的利的协商参与程度 ，
以达到最佳的公众参与效果 。

益 ， 这些代表人员 不是 由企业 、 行政机关选择２ ？ 公众参与的方式

的 ， 而是由公众进行公开选择而产生 ， 行政机不同的公众参与方式各有所长 ， 适合的事

关不得对代表 的产生进行干涉和质疑 。 另 外 ，
项也各有差异 ， 如听证会、 座谈会、 调査问卷

我国可以借鉴欧盟的
“

全链连续性管理
”

模式 ，
等 ， 可以从不同层面 了

，
公众的意见 ， 实现双

坚持单一负责监管机制的原则 ， 引人公众对政 向 的信息交流 。
一般而言 ， 信息公开仅仅是公

府的问责 、 监督和质询 ， 使得公众在参与食品 众参与的前提 ， 听证会也无法保证为最终决定

安全风险治理的过程中能及时反馈食品安全问 提供明确 的指示 。 我 国 由于食品安全风险治理

题所出现的新情况 ， 促进政府针对实际情况作 领域相关法律法规的不完善 ， 很少实施公众参

出有力可行的行政决策 ， 从而有效避免风险治 与 ， 公众参与方式也比较少 。 法国在 １９９８ 年针

理过程中的
“

计划赶不上变化
”

的情形 对农业和食
？

品领域的转基Ｓ Ｈｔ物使用 丨句题曾采

（二 ） 公众主导模式的基本思路


１ ． 公众在食品安全风险治理中参与的程度① 杨小敏 ：
《我 国食品安全风险评估模式之改革》 ， 《浙江学

雪莉 ？ 阿恩斯坦认为 ， 公众参与呈现八个
２〇 １ ２ ￥胃 ２１

了 ？ ，ｍ 丄 二 ② 腾月 ：
《发达国家食品安全规制风险分析及对我国的启示 》 ，

梯度 ， 从小到大依次为 ： 操纵 、 治疗 、 ｎ 知 、

《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２００８ 年第 ５期 。

咨询 、 安抚 、 合作 、 授权与 民众控制 。
③ 具体而③ ＣＨ ］Ｊｏｈｎ Ｃｌａ

ｙ
ｔｏｎ Ｔｈｏｍａｓ 著 ： 《公共决策中 的公民参与 》 ，

言 ， 处于梯度最底层的操纵和治疗 ， 可 以称为Ｗ １ 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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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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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让权力持有者去教育或治疗公众 。 处于梯（４） ， ｐ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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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过公民评议会的参与方式 ， 公民代表在这次活持的态度 ， 而当一个问题的处理达到举国上下基

动中的表现证明 ， 普通公民在客观、 全面获取相本都参与的状况之下 ， 那么离这个问题得到解决

关信息后也能够与专家开展对话 ， 并具备理解 、 的 日子也就不远了 。 随着问题的解决 ， 绿色食品

分析复杂的科技 、 社会问题的知识和能力 。

①将不再只是
一

种说法和期望 ， 而是一种真真切切

３ ？ 公众参与的实质作用 的存在 ， 与此同时公众也将会回归绿色餐桌 。 食

食品安全风险治理与其他领域的风险评估治品安全关系到民众的切身利益 ， 在法治国家背景

理相比 ， 更具有较强的科学性 ， 因此 ， 为尊重专下 ， 通过运用公众主导的新型模式将公众参与引

家的专业判断 ， 不宜赋予公众意见以法律效力 ， 入到食品安全风险治理当 中 ， 不仅能有效提升公

否则 ， 对公众而言将意味着正式的义务承担 ， 反众对行政机关风险决定的信任度 ， 使得公众在理

而会限制公众参与的适用范围 。 为 了确保公众参解和支持行政机关举措的同时 ， 推进其决策的

与在食品安全风险治理领域发挥实质作用 ， 公众科学化 ， 更能促进我国食品安全事业的跨越式

意见须对食品安全风险治理机关产生一定的约束发展 。 最根本的是 ， 这种公众参与制度也将极

力 ， 否则公众就会逐渐丧失参与的兴趣和热情 。 大推动我 国民主法治化的进程 。

对于公众意见 ， 食品安全风险治理机关有义务予

以慎重考虑 ， 并向社会公开说明采纳或不采纳公本文作者 ： 法学博士 ， 西 北政法大学行政

众意见的理由 ， 而绝不能忽视公众参与的意见 。
？法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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